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核定炎陵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湖南省定价目录》《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湖南省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关于印发<湖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成本监审结论，在综合考虑炎陵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运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后形成了炎陵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初步方案，在充分听取意见后，拟定价格方案如下：
一、价格管理形式及价格管理权限
根据《湖南省定价目录》《湖南省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湘发改价商〔2017〕115号）《湖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湘发改价调规〔2024〕976号）文件规定，炎陵新奥燃气公司经营的管道燃气配气和销售价格的管理形式属于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权限由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
二、成本监审结论
2024年12月31日，由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成本监审科出具了《炎陵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管道燃气配气准许成本监审》（〔2024〕株价成监字第05号）成本监审报告，成本结论为：核定不含税年平均单位配气准许成本为0.8752元/立方米。
三、拟定价格方案
（一）配气价格：拟定管道天然气居民配气价格为0.95元/立方米（含税）。
（二）运输价格：拟定管道天然气运输价格为0.263元/立方米（含税）。
（三）采购价格：根据炎陵新奥燃气公司2025年4月-2026年3月加权平均采购价格测算。
四、相关政策
（一）分档气量。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求，将居民用气量分为三档，其中：第一档气量，年气量基数为390立方米/户（含本数）以下的；第二档气量，年气量基数为390-600立方米/户（含本数）；第三档气量，年气量基数为600立方米/户以上。抄表用户以实际用气量为计量依据，卡表用户以购气量为计量依据，用户用气量或购气量超过第一档气量时，燃气公司应及时告知和提醒用户。
（二）分档气价。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其中：第一档气价，为批准的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第二档气价，为批准的居民生活用气价格1.2倍；第三档气价，为批准的居民生活用气价格1.5倍。
（三）多人口家庭用气量。对确因家庭人口众多(五口人及以上)且天然气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可持户口本和居住证到我县燃气公司营业网点申报，经燃气公司核实确认后，每增加一口人增加第一档用气量60立方米/年，超出部分执行第二档气价。
（四）特殊用户。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暂不实行阶梯气价，气价水平按当地居民用气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即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1.1倍执行。
（五）优惠政策。对民政部门发证的特困户和低保户，由我县燃气企业供气的，对其免收天然气价款的额度，每户每月不得低于4立方米气费，免交气费=第一档气量×第一档价格。
五、执行范围和时间
（一）执行范围：炎陵县城区（含霞阳镇、高新区、创业园区）。
（二）执行时间：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试运行价格以市发改委核定时间为准。
